

高商字〔2016〕9号
 
关于申报高阳县农村电子商务全覆盖项目建设运营主体的通知

各乡（镇）、政府各部门、开发区管委会、相关企业：

为贯彻省、市关于农村电子商务全覆盖工作的相关文件精神，落实《高阳县农村电子商务全覆工作实施方案》，进一步推进高阳县农村电子商务全覆盖进程的工作要求，深化拓宽高阳农特产品的网络销售渠道，更好地为我县广大电商提供网商创业孵化、技术培训、业务咨询、经验交流等服务；通过与优秀的第三方电子商务服务商深度合作，改变我县农产品及其它行业传统营销模式及市场发展战略格局，开拓“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双向流通渠道，打通农村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打造高阳县农村电子商务品牌及农特产品网销品牌，高阳县商务局与财政局以申报评审的方式，公开招募高阳县农村电子商务全覆盖综合示范项目：①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点建设运营主体②电商培训运营主体③仓储物流配送建设运营主体，现将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项目

高阳县农村电子商务全覆盖项目包含以下内容：

1、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点建设；

2、农村电商培训；

3、仓储物流配送建设。

二、申报要求

高阳县农村电子商务全覆盖项目的申报要求：

1、具有电子商务运营资质的法人企业，公司主营业务符合资质和支持范围，企业注册资金在50万元以上；

2、公司财务制度健全，管理规范合法；

3、拥有电子商务销售平台、服务平台等网络平台销售主体；

4、具有完善的物流配送体系；

5、具有电商培训师资团队及成体系的电商培训课程；有一定的电商培训教学经验；

6、企业和法人无违规违法行为。

项目建设运营主体必须服从县商务局、财政局等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三、申报时间和程序

1、发布通知时间（2016年4月8日）

由高阳县商务局、财政局在高阳县电视台或政府网站等相关媒体发布公告及申报通知。

2、申报时间（2016年4月11日—15日）

有意向参与的企业在指定时间内到高阳县商务局报名。报名时需携带企业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及其他资料（包括书面申请、企业简介、经营情况、实施方案、建设规划等资料）。（报名地址：高阳县商务局；联系人：关体新、刘志强；联系电话：0312-6630676。）

3、资格审查（2016年4月18日）

由高阳县商务局会同财政局组织有关人员对报名企业进行资格审查，审查合格企业参加评审。

4、建设运营主体评审（2016年4月19日-4月22日）

高阳县商务局与财政局组织相关单位及电子商务专家组成评审小组，对各参评企业提交的建设运营方案进行现场评审，包括企业陈述（10分钟）、企业答辩（5分钟），经各方面综合评定后，确定项目建设运营主体，评审过程由监管部门和申报企业代表全程监督。

5、公示（2016年4月22日—28日）

将拟确定的高阳县农村电子商务全覆盖综合示范项目建设运营企业在政府网站和相关媒体进行不少于七天的公示。

6、签订建设运营协议（2016年4月29日）

公示无异议后，由高阳县人民政府与建设运营主体企业签订项目建设运营协议和运营主体责任承诺书，并按上级文件要求开展后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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